
附件
_________学院2024-2025学年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

报送确认单

为保证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准确性、有效性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报送2024—2025学年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5〕9号）通知精神，我单位已认真学习并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防范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教发厅函〔2020〕49号）要求，并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与审核工作，夯实各方责任，严格依法统计，现已完成上报并确认数据无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填报人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院领导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学院(公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
